幸福与生命相伴 教育与责任同行——读《幸福与教育》有感

      读了内尔·诺丁斯《幸福与教育》加深了我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热爱。本书首先用全面的人性观界定了哲学和教育学意义上的幸福概念，认为幸福是人的生理幸福、心理幸福和伦理幸福的辩证统一，是人性得到肯定时的主观感受；然后提出幸福和教育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幸福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得以健康统一的价值标准；接着，作者用丰富的实践材料提示并批判了当代教育忘记、违背、伤害学生幸福生活的现象，并用幸福教育理念对一些教育改革实验做出理性的反思；最后，用新的幸福教育观从知情统一的智育、身心同样统一的体育、自我扩张的德育、幸福能力、教师的幸福等方面深入地探讨了幸福教育的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教师是辛苦的：每天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让我们回到家里不想动弹，只想快些恢复体力，以迎接明天的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拥有一颗幸福快乐的心灵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我想：教育以生活为目的，生活以幸福为目的，因此，教育应该以幸福为终极目标。是的，在我的生活中，我也渐渐发现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越追求越觉得空虚；精神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但越追求越觉得快乐。因此，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我们应该更多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完善，去做一个幸福的教师，因为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幸福的学生，才能培养出有幸福能力的学生。怎样成为一个幸福的教师呢？我有三点感受：
一、 教师要把教育看作幸福的职业
　　我觉得，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最主要的是看他是否热爱，只有热爱，才能把职业当事业来做，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是幸福的。幸福，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只有自己能深刻体会得到。
　　我们很多人选择做教师，是因为对这个职业的喜欢，既然这样，就应该努力从中得到幸福：和天真活泼正在茁壮成长的孩子在一起，是幸福的！看着自己的学生慢慢长大，在自己喜欢的行业快乐地工作，是幸福的！当学生对你说：“真希望你天天来给我们上课！”是幸福的！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幸福的！我们在培养有幸福能力的人，这个责任多么重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呀！ 
　　作为教师，同样在上课、备课、改作业，如果认为自己在做着非常幸福、快乐的教育事业，就会非常愉快地、认真地、高质量地完成这些任务。如果只把这些当作谋生的手段，出于职业道德而不得如此，那么，他的幸福感将大打折扣，他的教育教学质量也将受到影响。
二、 教师要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创造和享受幸福教育职业并不必然是幸福的，它的幸福依赖于教师的积极创造。

教师必须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去让学生实现自主高效的学习，去让学生体会成长的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幸福在其中！
　　三、 教师要与学生一起共创共享教育的幸福
　　教育中教师和学生的幸福相互是分享的，老师从学生那里感受到幸福，老师既是幸福的创造者，也是幸福的享受者；学生也是幸福的创造者，也是幸福的享受者，这样，我们的教育就是幸福的教育。
